关于做好2009年宝钢教育奖

优秀学生奖评选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做好2009年河海大学宝钢教育奖优秀学生奖的评选工作，根据河海校政[2009]73号文件精神，现将研究生评选工作安排如下：   

一、名额分配

今年我校宝钢教育奖优秀学生奖研究生校内推荐名额为5名，每学院申报1名，常州校区2名。

二、奖励标准

优秀学生奖：5000元/人；优秀学生特等奖：10000元/人。

三、评选条件及要求

参评研究生除须符合河海校政[2009]73号文件要求的评选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1、参评研究生须已修完全部学位课程且单科成绩不低于80分，加权平均须85分以上;(学院必须出具相应成绩证明材料,重修不算)

2、积极参加重大学术交流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，有显著成效的；

3、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，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或科研上有创新、取得显著成果的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（须提供论文封面、目录，首页、科研成果、各类获奖等相关材料的复印件，否则不予认可）。
4、参评研究生须模范遵守校规校纪和学术道德的规范，品行端正，并获得过校级以上荣誉称号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1、申报学生需提交2千字左右的申报材料（A4纸打印），应具体生动、简明扼要、实事求是地说明申报理由。
2、研究生院审核后,向学校宝钢教育奖评审委员会推荐5名；校宝钢教育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后，向宝钢教育基金会推荐。

五、申报时间

各学院经全院公示后在6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及电子版报至研究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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